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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福州正茂项目2022年5月资金计划
审核说明
中航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正茂（福州）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项目公司”）于2022年5月13日提交了2022年5月的资金计划，我司对项目公司申报的资金计划进行了审核，审核结果如下：
1、 福州正茂项目公司2022年5月份资金汇总
项目公司于2022年5月13日提交的2022年5月的资金支出计划，计划资金支出合计2,579.04万元。其中：工程款支出1,704.82万元，销售费用424.22万元，管理费用200.00万元，财务费用250.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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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项目
	5月计划金额

	 工程款支出 
	1,704.82

	 销售费用 
	424.22

	 管理费用 
	200.00

	 财务费用 
	250.00

	 资金流出小计 
	2,579.04



2、 [bookmark: _GoBack]福州正茂项目公司资金计划情况审核说明
（一）工程款资金支出计划说明
项目公司在2022年5月工程款计划支出金额共计1,704.82万元，具体分析如下：
（1） 根据项目公司签订的《正茂望山筑项目总承包工程》，项目公司委托中国核工业华兴建设有限公司承担本项目施工建设任务。合同总价款为28,485.59万元，付款节点:所有待支付工程款支付形式全部改为现金，取消非现约定；在监管账户资金释放许可的情况下，发包人应将本工程已确认产值向承包人支付至85%；后续完成产值发包人每月完成上月的工程量确认，并于次月支付上月已完产值85%的工程款；除2#楼外所有楼栋均已完工且具备竣工验收条件时，已完工楼栋付款比例均按85%支付；工程内外部竣工验收通过后30个工作日内，发包人向承包人支付至已完产值的90%；工程竣工备案30个工作日内，发包人向承包人支付至结算价款的100%，付款前承包人需提供结算价款3%的银行质量保函。目前已累计支付工程款共计17,823.27万元，项目公司计划在5月份使用银行存款支付该合同的工程款600.00万元，因项目公司提交资金计划时资料不全，实际支付时我司根据实际情况复核付款的合理性、合规性；
（2） 根据项目公司2021年9月27日签订的《正茂望山筑项目城市展厅精装修工程》，对方单位：福建嘉立信建设有限公司，合同总金额为99.99万元，付款节点为：承包人应于每月[ 25]日前向发包人报送工程款支付申请、经监理人确认的当月完成工程量。发包人应在收到上述资料后[15]个工作日内容完成审核确认，并且由承包人提供符合合同约定的发票后，发包人按审核确认的产值支付相应的进度款。工程进度款按以下计算公式计取并支付：每月进度款=[每月实际完成工程产值（按合同取费标准）]×[ 70 ]%—当期应扣费用月进度累计支付不超过合同金额的70%。工程全部完工，并通过发包人组织的竣工验收（若因发包人原因，工程不能及时进行竣工验收，但工程实际已交付或交付使用，则视同已实际竣工，唯承包人仍应积极主动并配合发包人进行工程竣工验收）并交付发包人后一个月内，付至签约合同价的[85]％（即竣工进度款）。工程结算完成之日[60]日内支付至结算价款的[97]％。工程结算价款的3%作为质保金。目前已累计支付工程款共计84.15万元,项目公司计划在5月份使用银行存款支付该合同的部分工程款12.48万元，符合合同的规定，该笔计划支付款项合理；在支付时我司根据实际情况复核付款的合理性、合规性；
（3） 根据项目公司2020年9月20日签订的《正茂望山筑项目桩基工程施工承包合同》，合同总金额为1,146.18万元，对方单位：江西省地质工程(集团)公司，付款方式为：进度款按月进度每月支付一次，付至经甲方审核的已完成工程量造价的70%;本工程经竣工验收合格、乙方按甲方要求套数提交完整的竣工资料并与上部施工单位完成桩基交接工作后，支付至已完成工程量造价的80%；验收结算款：本工程结算完毕（结算结果经甲、乙双方确认）后，十五个工作日内支付至结算工程总造价的97%；结算款的3%作为质量质保金。目前累计支付合同金额550.57万元，项目公司累计核定产值834.30万元，计划在5月份使用银行存款支付该合同的工程款30.00万元，符合合同的规定，该笔计划支付款项合理，在支付时我司根据实际情况复核付款的合理性、合规性；
（4） 根据项目公司在2021年8月11日签约《正茂望山筑项目防水工程供货及施工承包合同》，对方单位：上海东方雨虹防水工程有限公司，合同总价款772.89万元，付款节点：本合同无预付款；乙方将当月付款申请主送需方，经甲方、监理等各方校核实际已完工工程量后，甲方将在30个日历天内支付已完工程产值的75%；防水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30个日历天内，付至已完工程产值的90%；防水工程全部竣工验收合格，结算手续办理完成后 30 个日历天内，付至结算价款的 100%。目前累计支付合同金额382.20万元，计划在5月份使用银行存款支付该合同的工程款59.29万元，符合合同的规定，该笔计划支付款项合理，在支付时我司根据实际情况复核付款的合理性、合规性；
（5） 根据项目公司2021年5月27日签订的《正茂望山筑项目防火门及防火窗供货及安装工程合同》，合同总金额为316.20万元，对方单位：福建省金盾消防科技有限公司，付款方式为：单体门框安装完成付款至该批次货款的30%；单体门扇安装完成付款至该批次货款的70%；本工程通过最终的竣工验收及消防验收，并且交付给发包人甲方后付款至合同总价的80%；发包人甲方、承包人乙方双方办理完结算手续后，发包人甲方在28个工作日内，向承包人乙方支付至结算款的97%；结算款的3%作为质量保修金，该质量保修金在该甲方项目防火门制作安装工程保修期(质量保修期至少为24个月，如乙方承诺的产品质量保修期超过前述期限的，则以乙方承诺的产品质量保修期限为准)满后30个日历天内，由需方扣除保修期间发生的有关维修费、管理费及赔偿金后，将剩余款项无息支付给乙方。项目公司目前累计支付合同金额44.49万元，计划在5月份使用银行存款支付该合同的工程款28.00万元，符合合同的规定，该笔计划支付款项合理，在支付时我司根据实际情况复核付款的合理性、合规性；
（6） 根据项目公司在2021年6月16日签约《福州正茂望山筑项目电线电缆采购工程供货合同》，对方单位：东莞市民兴电缆有限公司，合同总价款766.80万元，付款节点：货到甲方指定地点后由甲方组织入库，甲乙双方办理完到货确认手续后30日历天内甲方支付到货货物总价的100% ；货到工地3个月内付清货款。项目公司目前累计支付合同金额132.01万元，计划在5月份使用银行存款支付该合同的工程款300.00万元，符合合同的规定，该笔计划支付款项合理，在支付时我司根据实际情况复核付款的合理性、合规性；
（7） 根据项目公司2021年9月签订的《正茂望山筑项目市政供水及一户一表工程施工合同》，合同总金额为729.08万元，对方单位：福建宏盛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付款方式为：合同签订后30个工作日内支付合同价款的80%(其中发包人收到自来水公司缴款通知后，2个工作日内将应交于自来水公司的款项另行直接汇入相关账户该部分款项也包含在本合同总价中，发包人向自来水公司支付的款项即视为发包人向承包人支付了工程款，在包干总价中予以扣除;合同价款的80%的剩余款项发包人应汇入承包人指定账户);完全通水、经相关部门验收合格并办理好一户一表转交自来水公司的手续且结算办理完毕后一个月内支付至结算总价的100%。目前累计支付合同金额270.00万元，项目公司计划在5月份使用银行存款支付该合同的工程款316.00万元，符合合同的规定，该笔计划支付款项合理，在支付时我司根据实际情况复核付款的合理性、合规性；
（8） 根据项目公司2021年8月23日签订的《低压元器件及配电箱供货合同》，合同总金额为252.78万元，对方单位：镇江隽昱电气有限公司，付款方式为：需方在产品交货验收并收到齐全的付款资料之后45个日历天内支付供方到货总价80%的到货款；产品通过工程竣工验收并办理完结算手续后，需方于收到齐全的付款资料之后45个日历天内支付至到货材料总价95％的到货款给供方；剩余结算总价的5%将作为工程质量保修金。目前累计支付合同金额37.46万元，项目公司计划在5月份使用银行存款支付该合同的工程款80.00万元，符合合同的规定，该笔计划支付款项合理；
（9） 根据项目公司2021年6月28日签订的《正茂望山筑（金鸡新苑三期）燃气工程合同》，合同总金额为322.46万元，对方单位：福州华润燃气有限公司，付款方式：甲方应于本合同签订5个工作日内，向乙方支付全部合同价款的60%，即193.48万元，其余40%的合同价款即128.98万元，在乙方完成施工并竣工验收后十日内付清。项目公司计划在5月份使用银行存款支付该合同的工程款193.47万元，符合合同的规定，该笔计划支付款项合理；
（10） 根据项目公司签订的《福州正茂望山筑项目人防工程》，合同总金额为170.30万元，对方单位：福建至信人防工程设备有限公司，项目公司计划在5月份使用银行存款支付该合同的工程款76.63万元，因项目公司提交资金计划时资料不全，实际支付时我司根据实际情况复核付款的合理性、合规性；
（11） 根据项目公司2021年11月3日签订的《正茂望山筑项目示范区景观修复改造工程施工合同》，合同总金额为2.75万元，对方单位：福州好乐园艺工程有限公司，付款方式：进度款支付按不超过已完工程量70%核定；工程全部完工，并通过发包人组织的竣工验收（若因发包人原因，工程不能及时进行竣工验收，但工程实际已交付或交付使用，则视同已实际竣工，唯承包人仍应积极主动并配合发包人进行工程竣工验收）并交付发包人后一个月内，付至签约合同价的[85]％（即竣工进度款）；工程结算完成之日[30]日内支付至结算价款的[97]％；工程结算价款的3%作为质保金。项目公司计划在5月份使用银行存款支付该合同的工程款2.66万元，符合合同的规定，该笔计划支付款项合理，在支付时我司根据实际情况复核付款的合理性、合规性；
（12） 根据项目公司2021年9月14日签订的《正茂望山筑项目城市展厅空调设备供应及安装工程项目合同》，合同总金额为9.00万元，对方单位：上海硕宏实业有限公司，付款方式：每批设备进场安装完成后30个日历天内，不晚于货到工地60日历天内，需方支付已安装设备及安装价款的70%;本工程安装完成并通过工程竣工验收，供方提供完整的相关资质资料及验收资料，双方办理结算手续，在完成结算后30个日历天内支付至结算总价款的95%(在扣除各项应扣款项后);结算价款的5%为质量保修金。质量保证金在产品保修期(贰年)满且扣除相关费用后一次性无息退还。质保金退还后，尚在保修期内的重要部件(压缩机)，则供方仍需承担保修责任。目前累计支付合同金额0.00万元，计划在5月份使用银行存款支付该合同的工程款6.29万元，该笔款项在支付时我司根据实际情况复核付款的合理性、合规性；
经审核，根据项目公司提供的资金计划表，上述计划支付内容与计划开发进度基本相符，我司认为5月项目公司有关工程款支出的资金计划编制合理。后期我司会对合同签订严格把控，实际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工程合同、现场签证等依据进行审核、计算，根据实际情况复核付款的合理性、合规性。
（二）销售费用资金支出计划说明
项目公司计划2022年5月的销售费用支出金额共计424.22万元，具体分析如下：
（1） 项目公司计划在5月份使用银行存款支付案场物业费114.00万元，因项目公司提交资金计划时资料不全，实际支付时我司根据实际情况复核付款的合理性、合规性；
（2） 项目公司计划在5月份使用银行存款支付案场开办费10.22万元，因项目公司提交资金计划时资料不全，实际支付时我司根据实际情况复核付款的合理性、合规性；
（3） 预计本期支付工资社保费用、职工福利费、企划费用、佣金共300.00万元。
项目公司营销计划及人员工作计划尚未排定，届时将根据实际人员安排进行支付相应费用，后期申请相关款项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合同等依据进行审核，严格把控，确保资金支付合理、合规。
（三）管理费用资金支出计划说明
项目公司计划在2022年5月的管理费用支出金额共计200.00万元，具体分析如下：
1、 预计本期支付工资社保费用120.00万元，水电费10.00万元，招待费用及其他70.00万元。
经审核，我司认为5月管理费用资金支出计划编制合理，实际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协议等依据进行审核，严格把控，确保资金支付合理、合规。
（4） 财务费用资金支出计划说明
项目公司计划在2022年5月的财务费用支出为应付开发贷利息，金额250.00万元，具体分析如下：
截至2021年4月30日，项目公司未归还的开发贷款金额为62,690.00万元，利率4.75%，开发贷利息按月支付。
经审核，我司认为5月财务费用资金支出计划编制合理，实际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流程、协议等依据进行审核，严格把控，确保资金支付合理、合规。
3、 结论：
项目公司本次提交的2022年5月资金计划按款项类别分类，分类信息明确，直观，费用明细与现场实际情况基本吻合。涉及的合同及付款与开发节奏匹配，部分付款时间较之现金流预测表略有调整。实际支付时，我司会对付款申请、发票、流程、合同、现场签证等依据进行审核、计算，根据实际申请情况审核付款的合理性、合规性。
我司拟同意项目公司2022年5月份的资金计划，并以此作为付款的依据。待实际支付时，我司人员将对相关付款资料的合理、合规性一一核实，据实支付，请审批。

北京康信君安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2022年5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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